
臺北市數位實驗高級中等學校113學年度學生賃居服務暨生活輔導實施要點
113年9月11日行政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8年11月26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80127720號函訂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賃居服務注意事項」。

二、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9年12月10日北市教軍字第1093114221號函辦

理。

貳、目的

為使賃居學生獲得生活關懷與照顧，透過賃居處所訪視、賃居生服務網建

置、賃居安全座談、安全演練及安全評核工作等作為，協助解決問題、確保居住

安全。

參、實施對象

本校校外賃居學生。

肆、實施方式

一、建立賃居服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由學輔主任擔任主席，相關委員

應以 5 至 9 名為原則，且單一性別委員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一)委員會成員包含賃居學生代表、賃居學生家長代表、教師代表、行政

人員代表等(如附件一)，本實施要要點於校務會議通過後訂定及聘

用相關人員。

(二)委員會依據相關法令規章，負責全校有關賃居學生服務之計畫、推

行、督導、考核之責任。

(三)視需要不定期召開賃居服務委員會議，研討賃居服務執行成效。

(四)主席因故無法召集會議時，由校長就委員中指定1人召集之；主席因

故無法主持會議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代理主席1人主持會議。

二、資料建立及校方網頁參考資訊建置：

（一）每學期開學後 2 週內，完成賃居學生之調查（如附件二），名冊紙本

及電子檔送交委員會執行秘書彙辦。

（二）由成長導師及委員會相關人員協請轄區警政、消防單位配合，實施

賃居生訪視（如附件三）並將紀錄表送交學輔處綜整，以利建立房東

評鑑資料，提供賃居生參考。

（三）於賃居訪視前請房東協助填報「學生校外賃居處所使用熱水器安全

診斷表」（如附件四），並確保房東填報結果符合認證需求，以加強防

範一氧化碳中毒意外事件。



三、輔導訪視

（一）賃居訪視作法

1、本校於開學1個月內或學生賃居處有遷移時，由輔導校安發函至轄區

消防、警政單位實施賃居生訪視，並將訪視情形記錄備查（流程如附件

五）。

2、依校外賃居住宅安全檢查評核表（如附件六），依教育局規定時間內

配合賃居生訪視時機，針對 7 床以上出租學生建物優先評核，7 床以下

次之，依評核表項目實施評核檢查，評核後未通過評核者應限期複查，

並以電話通知家長，若經複檢仍不合格，則以掛號通知家長，並勸導學

生搬至已認證合格建物。

3、賃居學生如在校期間有缺曠過多、上課經常遲到及適應不良等情形

，應列為高關懷對象，除需不定時實施訪視輔導外，應聯絡家長協同輔

導，以防範不當情事發生。

（二）電話訪談

成長導師、學務組長或委員會委員應常與賃居生保持電話聯繫，俾適時

發掘問題，消弭於無形。

四、賃居生輔導訪談

每學期成長導師應執行賃居生晤談、住宿安全演練等相關活動，宣導租

賃法律常識、簽訂契約注意、住宿安全須知等事項，使賃居生有正確之

認知，進而保障其人身安全與權益。

五、注意事項

一、因應「個資法」施行，各校賃居學生名冊不提供學校以外單位使用，

須妥慎保管。

二、每學期於管制期程內邀集委員會成員及相關人員召開賃居座談乙次

，檢討工作執行成效並擬定策進作為。

三、訪視重點

（一）核對賃居生住址及聯絡電話。

（二）建物、水電、瓦斯、消防設施、逃生路線。

（三）疾病及急難問題。

（四）特殊及待解決的緊急事件。

四、賃居生賃居地址如有異動，應於異動後儘速至成長導師處變更住址

，並請成長導師將資料送學輔處學務組長辦理校正。

五、訪視得利用課餘時間實施，訪視須先通知學生或家長，禁止自行通

知房東開鎖進入，避免觸法造成學生困擾。

六、如發現學生有不當行為或其他特殊狀況時，應與家長、轄區派出所

保持密切連繫，杜絕危安情事發生。

七、開學後依教育局管制期程將訪視紀錄表、賃居生紀錄及安全演練等

相關資料影本，以免備文方式送交教育局備查。

伍、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由行政會報通過補充修正之。



附件一

臺北市數位實驗高級中學賃居服務委員會組織表

職務 級 職 職 掌 備考

主任委員 學輔主任

擔任賃居服務委

員會召集人，掌握

校內賃居學生生

活狀況，督導各項

賃居學生服務事

項。

共計 1 員

執行秘書
賃居業務

承辦人

協助主任委員規

劃及執行各項賃

居學生服務事項。

共計 1 員

委員 行政人員代表
協助辦理各項學

生賃居服務事宜。

由學生活動組長及

輔諮組長擔任(共計2
員)。

委員 教師代表
協助辦理各項學

生賃居服務事宜。
由成長導師及學生輔

導教師擔任(共計2
員)。

委員 家長代表
協助辦理各項學

生賃居服務事宜。

由家長會指派賃居學

生家長擔任(共計2
員)。

委員 賃居學生代表
協助辦理各項學

生賃居服務事宜。

由生輔組指派高年

級賃居學生擔任(共
計1員)。

共計:9員

備註:委員人數應以5至9名為原則，且單一性別委員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附件二

臺北市數位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113學年第 1 學期賃居生名冊

序號 系科 班級 學號 姓名 性別 電話 賃居住址
房東姓名

與聯絡電話

緊急聯絡人

姓名與電話 備考

合計：男生： 位 女生： 位

承辦人員簽名: 學輔主任簽名:



附件三

臺北市數位實驗高級中學校 租賃生訪視紀錄表 訪視人

年級 年級 訪 問 日 期 年 月 日

受訪
學生姓名

受訪學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縣 鄉鎮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室
市 市區

租屋地點 縣 鄉鎮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室
市 市區

租屋狀況

房東姓名 租

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房東電話 租

金

□月繳 □季繳 □年繳

押金 元 租金 元

簽約對象
□屋主 □屋主家人□二房東

□仲介業者
建物

狀況 □合法建物 □違建

房東同住 □是 □否

賃居學生校外賃居安全自我檢查項目：同學簽名：
1.你居住的處所各樓層內，是否備有滅火器？……………………………□是 □否
2.你居住的處所各樓層內，是否備有緊急照明燈？………………………□是 □否
3.你居住的寢室內，是否裝有火警探測器？………………………………□是 □否
4.你居住的處所是否使用瓦斯熱水器?（若答否，下題免答）.........□是 □否
5.你的瓦斯熱水器，是否裝設於通風良好處？……………………………□是 □否
6.你居住的處所是否預留陽台或窗戶逃生出口？…………………………□是 □否
7.你居住的處所的出口走廊或逃生門，是否通暢無礙？…………………□是 □否
8.你居住的處所，人身安全與竊盜防範是否完備？………………………□是 □否
9.你居住的處所，能否順利到達屋頂平台避難？□是□否 設有逃生設備？□是 □否
10.你居住處所，是否有防火巷？…………□是 □否 是否通暢可逃生？.□是 □否
11.你居住處所，是否為合格電器插座設施？…………………………… □是 □否
12.你是否知悉導師、教官室、派出所聯絡電話？…………………… □是 □否

訪視人

評 語
火警逃生 □安全 □不安全 出入份子 □複雜 □單純

瓦斯通風 □安全 □不安全 竊盜防範 □安全 □不安全

其他：

訪視人
建 議 □不安全處所應立即搬離 □有二房東權益問題 □不宜續租 □適宜居住 □其他：

陪同單位

人員簽章

學輔主任

簽 章

校 長
簽 章



附件四








